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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扇耳光，是狼性还是奴性？
头条评论

11月1日，张某醉酒驾车发生交通事故。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检
察院认为张某犯罪情节轻微,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在张某自愿完成
30小时社会服务后，对其作出了不起诉决定。对此，您怎么看?

下期话题预告

最近一段时间，“佛系”生活方式成了
特别热门的词汇，伴随而来的也有各种声
音，有人表示看不惯年轻人摆出一副看淡
人世的样子，也有人说每代人有每代人的
生活方式，无需多虑。对此，您怎么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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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系”走红，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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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骗骗人
大骗骗国

对醉驾不起诉并非认定其无罪

近日一段小视频在网络热
传，在视频画面中，多名年轻女
子跪在台上互扇耳光，声响噼里
啪啦，后面背板上还用大字写着

“狼性团队”。据了解，公司相关
负责人说，这是“一个特意试的
过程，不是说扇耳光”，目的是打
造团队凝聚力。（北京时间12月19
日）

应该承认，狼这种动物身上
展现的某些“狼性”精神，如勇猛
顽强、锲而不舍、团队协作，确实
具有某种值得学习借鉴之处，但
如果因此便将“女员工互扇耳
光”也视为一种值得学习的“狼
性”，以至于进而将之作为培养
所谓“狼性”文化、打造“狼性”团
队的一种必需，无疑又是十分荒
唐悖谬的。

因为无论“群体团队成员之
间的互殴”是否当真属于一种

“狼性”，站在人类文明社会角
度，这种让“女员工互扇耳光”、
在大庭广众之下相互殴打侮辱
的做法，实际上都是一种不折不
扣、彻头彻尾的“反人性”行为，
一方面，不仅在社会伦理秩序、
人伦情感层面，明显违反了“人
之为人”的基本人伦人性。另一
方面，在现代社会法治秩序层
面，严重违反“尊重和保护公民
人格尊严”的基本要求，如依据
我国《宪法》，“公民的人格尊严
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
民进行侮辱”。

很明显，如果一定非要将这
种建立在“相互羞辱”基础上的

“女员工互扇耳光”行为，视为某

种值得推崇的“狼性”，甚至归结
为某种“人性”，那么，这种人性
也只能算是一种恶的人性，实
乃一种悖谬人类文明的兽性，
罔顾人的基本“自由”、“尊严”
本质的奴性。这诚如先贤曾指
出的，“人本身就是尊严”；“不
羞辱人”应该成为一个“体面社
会”的最基本伦理底线和标准，
因为“羞辱人”的实质和要害正
在于“不把人当人或者不把人
充分当人”。而在上述事件中，
大量女员工公然被要求“跪地
互扇耳光”，无疑不仅是对女职
工人格尊严的一种粗暴践踏和
严重羞辱，也是一种严重损害社
会体面、“不把人当人或者不把
人充分当人”的行为。

针对劳动者权益，习近平总

书记曾强调，“要坚持社会公平
正义，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
动”。而如果放任上述“女员工互
扇耳光”这种严重羞辱员工人格
尊严的行为，及其背后标榜的所
谓“狼性”文化的泛滥恣肆，任由

“狼性”“奴性”践踏压倒“人性”，
势必不可能有助于“让劳动者实
现体面劳动”，进而确保相应的
社会公平正义。因此，面对诸如

“女员工互扇耳光”之类行为和
现象，必须旗帜鲜明地坚决反
对，一方面既要在道德伦理上给
予强烈的谴责和批判，另一方
面，也要依法严肃追究相关企业
的法律责任，以儆效尤。如依据

《劳动法》，“用人单位侮辱、体
罚……劳动者，由公安机关对责
任人员处以十五日以下拘留、罚
款或者警告；构成犯罪的，对责
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张贵峰

“女员工互扇耳光”行为，实乃一种悖谬人类文明的兽性，罔顾人
的基本“自由”、“尊严”本质的奴性。 欺骗是一种令人深恶痛

绝的行为，但在利益的驱动
下，仍旧不绝如缕。

据媒体报道，近日，一种
号称包含传统中医和神秘气
功的点穴减肥服务，在爱美人
群里流行起来。不过记者调查
却发现，部分机构食谱上对肉
类、粥、汤、包子等 10 多种食
品都禁止食用，有的店家甚至
要求晚上 6：00 后不能再吃任
何食物和喝水，吃蔬菜只能吃
三种以内。这说白了，就是节
食减肥法，跟点穴什么的根本
不沾边。

这当然是骗人钱财的欺
骗行为，但只能算小骗。湖南
湘潭的文先生，其父突发脑溢
血在湘潭市中心医院住院10
个月后去世，医院开出高达60
多万元的医疗收费单据。家人
自带的卫生护垫出现在账单
上；病历记载80天里冰敷1100
次，计费5500元，而文先生所用
只能查到18次；棉签、纱布一
天就要用84包……湘潭市卫
计委介入后调查证实：该院确
实存在多收取护理费、医用耗
材费等现象。因为病人是离休
干部，医保报销比例较高，医
院的行为，形同骗取医保。医
保是大家的救命钱，这个性质
就恶劣得多了。这可以称之为
中骗。

来看看什么是大骗。《人
民日报》近日披露了一种弄虚
作假行为：有一种调研叫“搭
台唱戏”，事先打好招呼，然后
按照约定的路线图，几点几分
到哪里，参观什么、听谁介绍、
停留多长时间，几点几分离
开，前往下一个地方，听谁介
绍，都有完备“脚本”。这种行
为，是典型的欺上瞒下，既在
领导面前表了功，又掩盖了真
问题，导致下情不能上达，长
此以往，必然会出大问题。

小骗骗人，大骗骗国。所
有的骗子都应该被当成过街
老鼠，轻的揭穿其假面目，重
的要党纪国法并用，使他们骗
无可骗。 狄凯

正方：醉驾不起诉可以有

张全林：不起诉与醉驾入
刑并不矛盾，不起诉本身就是

“刑内”的一种处理结果。根据
情节轻重，作出不起诉决定，是
法律赋予的正当裁量权，这也
是法律尊严的具体表现。不起
诉更不意味着可以免去制裁，
除了去做社会服务，如果是公
职人员，还要得到延伸处理，如
免职降级降薪。尽管不起诉，也
能叫当事人记住醉驾得不偿
失，心存敬畏，甚至“再也不
敢”，目的就达到了。

樊耀文：醉驾对社会的危
害极大，对他人的生命构成严
重的威胁。所以应当承担刑事
责任。而张某肇事后，自愿完成
30小时社会服务后，瑞安市检察
院对其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
这并不是法律的宽容，或者说
是对醉驾“网开一面”。也并非
认定张某无罪，只是认为不需
要对他进行刑事处罚，但实际
上张某仍然构成危险驾驶罪。

反方：醉驾“免刑”不可取

刘佳：醉驾未造成社会重
大伤害，可通过社会服务免刑，
看似彰显执法善意，实则开错
了“口子”，恰恰适得其反。势必
让醉驾重罚的震慑减弱，让更
多人抱有“偶尔一次，不会出
事；即便抓到，也可免刑”的侥
幸心理，从而沦陷醉驾的高危
区域。醉驾严惩绝不能手软，因
为从严从重不是害而是爱、不
是无情而是保护。

范德洲：情节的“轻微”与
否，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而
一旦无法把握这个界限，那么，
极有可能导致“尺码”无限放宽
的现象。而且，所谓的“认罪悔
罪态度较好”也是一个相当模
糊的概念，同时，从现实考虑，
又有多少司机在发生酒驾行为
之后依然“态度恶劣”呢？因此，
如果因为“犯罪情节轻微，认罪
悔罪态度较好”而免刑，这看似
双赢的结果，带来的或许就是

“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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